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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店街道党工委  辛店街道办事处
关于开展“法治政府建设深化年”活动实施方案

 

为扎实推进法治政府建设，按照市委、市政府、区委、区政

府要求，根据《中共临淄区委临淄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临淄区

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2016-2020 年）>的通知》（临发

〔2016〕22 号）和《临淄区“法治政府建设深化年”活动实施

方案》（室发〔2017〕70 号）的要求，结合街道实际，制定本

实施方案。

一、总体要求

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六中

全会精神，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

国家、省、市、区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通过开展“法治政府

建设深化年”活动，进一步强化依法行政意识，自觉运用法治思

维和法治方式推动工作，扎实推进 2017 年度法治政府建设各项

任务目标落实。经过不懈努力，到 2020 年基本建成职能科学、

权责法定、执法严明、公开公正、廉洁高效、守法诚信的法治政

府。

二、工作重点



根据《临淄区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2016-2020年）》所

确定的工作任务，梳理出 2017年街道需要落实的 24项工作任务，

其中巩固提升类 11项、开拓创新类 13项。

（一）巩固提升类

1.优化街道组织结构，梳理街道不同委办之间的职责分工，

厘清不同委办之间的职责权限。

牵头单位：党政办公室

责任单位：各委办

2.认真贯彻实施就业、社会保障、保障性住房、义务教育、

基本医疗卫生、公共文化体育事业、民政服务等基本公共服务均

等化规划。逐步扩大公共服务财政投入规模，增强我街道基本公

共服务保障能力。

牵头单位：财审所

责任单位：各委办

3.深化公共资源交易管理体制改革，整合建立统一的公共资

源交易平台，实行进场项目目录管理，不断探索和完善公共资源

交易规则，强化全过程、全方位监管。

牵头单位：综治办

责任单位：各委办

4.建立重大决策事项目录管理制度。科学界定重大行政决策

事项并向社会公布。

牵头单位：党政办公室



责任单位：各委办

5.建立行政机关内部重大决策合法性审查机制。

牵头单位：党政办公室

责任单位：各委办

6.制定行政执法程序规范，明确具体操作流程，重点规范行

政许可、行政处罚、行政强制、行政征收、行政收费、行政检查

等执法行为。

责任单位：各委办

7.建立执法人员队伍进出管理机制，实行动态管理。

责任单位：各委办

8.行政机关履行执法职责所需经费，由各级政府纳入本级政

府预算，保证执法经费足额拨付。改善执法条件，合理安排执法

装备配备、科技建设方面的投入。

牵头单位：财审所

责任单位：各委办

9.全面推行一个窗口办理、并联办理、限时办理、规范办理、

透明办理、网上办理，提高行政效能。

牵头单位：党政办公室

责任单位：各委办

10.所有行政审批事项都要向社会公开办理主体、依据、条

件、程序、时限、结果以及收费依据、收费标准、咨询电话和监

督渠道。



牵头单位：党政办公室

责任单位：各委办

11.理顺行政裁决工作机制，明确行政裁决适用范围，进一

步规范并严格遵守行政裁决程序。

牵头单位：党政办公室

责任单位：各委办

（二）开拓创新类

1.落实市、区、镇三级行政执法网络全覆盖。

牵头单位：综治办

责任单位：各委办

2.完善行政执法人员保障机制，推行岗位定期轮换等工作制

度，对长期在一线工作的行政执法人员，在考核、奖励等方面予

以倾斜，逐步建立符合行政执法特点的保障体系，建立人身意外

伤害保险等职业风险保障制度。

牵头单位：财审所

责任单位：各委办

3.健全各级政府及政府部门执法监督机构，配齐配强行政执

法监督工作人员。发挥行政执法网的监督功能，定期对行政执法

工作进行通报。

牵头单位：综治办

责任单位：各委办



4.建立行政执法评议制度，逐步公开评议结果。逐步完善行

政执法投诉处理机制。

牵头单位：综治办

责任单位：各委办

5.加强街道各委办内部权力的制约，重点对财政资金分配使

用、国有资产监管、政府投资、政府采购、公共资源转让、公共

工程建设等权力集中的部门和岗位实行分事行权、分岗设权、分

级授权，定期轮岗，强化内部流程控制，防止权力滥用。

牵头单位：纪工委

责任单位：各委办

6.完善干部考核评价机制，把能否遵守法律、依法办事作为

考察干部重要内容，在相同条件下，优先提拔使用法治素养好、

依法办事能力强的干部。对特权思想严重、法制观念淡薄的干部

要批评处理、督促改正，问题严重或违法违纪的，依法依纪处理。

牵头单位：党政办、纪工委

责任单位：各委办

7.把法治政府建设成效作为衡量各委办工作实绩的重要内

容，纳入“先锋站所”评选工作中。

牵头单位：党政办

责任单位：各委办



8.加强对领导干部任职前法律知识考查和依法行政能力测

试，考察其掌握相关法律知识和依法行政情况，促进各委办及其

负责人严格履行法治建设职责。

牵头单位：综治办

责任单位：各委办

9.街道每年至少举办一期领导干部法治专题培训班，培训班

每期不少于 5天。

    牵头单位：综治办

责任单位：各委办

10.街道领导班子每年应当举办两期以上法治专题讲座。

牵头单位：综治办

责任单位：各委办

11.每年组织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和初任公务员集中法治培训

不少于 20学时，行政执法人员不少于 40学时。

牵头单位：综治办

责任单位：各委办

12.街道每年至少两次专题研究法治政府建设工作，街道各

委办每年至少四次专题研究依法行政工作。    

牵头单位：综治办

责任单位：各委办



13.采取有效措施，加强街道法制机构建设，使法制机构的

规格、编制、经费与其新形势下承担的职责和任务相适应。街道

要明确法制工作负责机构及工作人员。

牵头单位：综治办

责任单位：各委办

三、方法步骤

（一）动员部署阶段（9 月份）。街道结合自身实际制定

“法治政府建设深化年”活动具体工作方案，进一步明确目标要

求和工作措施，深入宣传发动，在街道努力营造浓厚法治政府建

设工作氛围。

（二）实施督导阶段（9 月-11 月）。街道各委办根据本实

施方案要求，对巩固提升类工作项目，要进行总结归纳，进一步

修改完善；对开拓创新类工作项目要认真筹划，列出工作落实时

间表，建立相应工作制度和工作机制，并组织好具体实施工作。

（三）检查考核阶段（12 月底）。街道各委办要总结“法

治政府建设深化年”活动情况，形成书面材料报街道综治办。各

委办落实情况纳入年度考核。

四、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综治委主任作为履行推进法治建设的

第一责任人，要将法治政府建设摆在重要工作位置，亲自研究、

亲自部署、亲自调度。街道法治政府建设领导小组统筹负责“法



治政府建设深化年”各项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具体承担组织指

导、协调督导工作。

（二）强化调度督察。要加强对“法治政府建设深化年”活

动进展情况的督促检查，结合法治政府建设年度工作重点，认真

开展定期检查和专项督察。对工作不力、问题较多的委办及时约

谈、责令整改、通报批评。定期通报和曝光违法行政典型案例，

分析原因、吸取教训、改进工作。

（三）加大宣传力度。要加大对“法治政府建设深化年”活

动的宣传力度，深入开展依法行政宣传和理论研究。通过新闻媒

体、行政机关网站、简报等媒体广泛宣传活动的内容、意义等。

要加强对新情况、新问题的研究，并把理论研究成果运用到依法

行政实践中，为依法行政的深入开展提供理论支持。

 

附件：辛店街道法治政府建设领导小组

 

 

辛店街道党工委

辛店街道办事处

2017年 10月 27日

 

 

 



 

附件

辛店街道法治政府建设领导小组
 

组  长：徐庆堂   街道党工委书记

副组长：于在义   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

        孙侃明   街道党工委副书记

    成  员：闫  涛   街道人大工委主任

            边素芳   街道政协工作室主任

            张玉玲   街道党工委委员、办事处副主任

            李志强   街道人大工委副主任

            刘玖军   街道党工委委员、纪工委书记

毕丽杰   街道党工委委员

孙成华   街道党工委委员

桑春民   街道党工委委员

王晓钢   街道办事处副主任

崔  敏   街道办事处副主任

张长勇   街道办事处副主任

赵寅岗   街道办事处副主任

刘在民   街道正科级干部

毛家民   街道上庄片片长

徐广业   街道城南片片长



程海军   街道毛托片片长

柳方田   街道辛店片片长

郑  波   街道城区片片长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街道综治委办公室，张长

勇同志任办公室主任。

                                  

 


